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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经办
管理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为进一步防范失业保险基金风险，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失业保险经办服务质效的通知》（人社厅发〔2024〕60号）等有关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失业保险金申领审核和服务
 （一）强化申请核查。短期参保人员（在末次参保单位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6个月及以下）、大龄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3年及以内的）申请失业保险金核定或失业保险关系转出的，应核查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近6个月内的工资支付凭证或银行代发工资流水单、考勤记录、个人所得税申报凭证，需发放经济补偿金的还须核查发放凭证。用人单位提交材料齐全后，参保地人社部门、社保分中心应共同对材料进行联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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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综合研判是否存在虚构劳动关系短期参保、用人单位与职工减员不离岗等骗领失业保险待遇情形，根据联合审查意见填写《短期参保、大龄人员失业保险审核表》。对于审核通过的，由受理的参保地人社部门或社保分中心办理失业保险金核定或失业保险关系转出手续。
（二）完善经办服务。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金按月申领经办管理服务，延长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时间，强化按月申领短信提醒。未办理按月申领手续的，当月失业保险金不再享受，连续3个月未办理按月申领手续的，自第3个月起暂停代缴医疗（生育）保险费。未按规定办理按月申领手续的，可在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内，向申领区街（镇）党群服务中心或社保分中心提出补发申请，申请补发月份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代缴医疗（生育）保险费条件的，予以补发（补缴），最多3个月；未在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内提出补发申请的，不予补发（补缴）。
二、关于待遇停发及追回
失业保险待遇与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病残津贴、1-4级伤残津贴不得同时享受。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自次月起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
（一）在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办理灵活就业登记，或存在用人单位（含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等情形之一的（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和参加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除外）。
    （二）本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非营利性法人单位和特别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等非法人企业的负责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
（三）死亡的。
（四）被判刑收监执行、被强制隔离戒毒等被司法部门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刑满释放或解除隔离的，可恢复申领）。
（五）移居境外的。
（六）应征服兵役的。
（七）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就业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出现上述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情形的，本人或其家属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告知失业保险经办部门，办理停发失业保险待遇手续。对未及时告知导致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由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
三、关于失业保险金核查检查
各区人社部门会同社保分中心要重点关注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疑似“减员不离岗”、用人单位累计参保不足6个月但申领失业保险金人数较多、同一单位当月集中离职申领失业保险金、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超过参保总人数一定比例等情形，深入企业核查，通过查看原用人单位账务、访谈职工、比对个人所得税缴纳等方式，逐一甄别是否骗领、套取失业保险待遇。市人社部门将不定时开展抽查检查。
四、关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就业帮扶
各区人社部门要结合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具体情况，广泛收集各类企业就业岗位信息，密集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帮助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引导用人单位优先吸纳，促进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尽快就业。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做好失业保险待遇核定申领经办服务，是充分发挥好失业保险保生活、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不断规范经办流程，为失业人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二）加强审核核查。各单位要落实好经办管理责任，加强审核把关，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服务承诺。要采取数据比对、电话联系、实地走访等方式，扎实做好疑点数据核查工作，对发现套取、骗取、多领取待遇的，按规定及时追回。
（三）加强协同配合。各区人社部门、社保分中心要建立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数据对接机制，切实抓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就业帮扶工作。同时，各区人社部门会同社保分中心要加强调研走访，掌握行业发展形势，密切关注岗位变化趋势，了解企业减员规模，及时提供岗位对接、岗位推荐等相关服务，全力稳岗促就业。
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短期参保、大龄人员失业保险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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